
國立東華大學 

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 

交通安全暨車輛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時間：106年 11月 28日上午 09時 

地點：行政大樓 303會議室 

記錄:羅靖雯 

壹、  主席致詞 

貳、  上次決議辦理情形 

參、  報告案 

【第 1案】本校 105-2學期「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」(含交通事故肇因統計限制)。(學務

處) 

說明: 

一、請參閱附件資料。 

二、本校所彙整之交通事故統計與分析所載疑似發生原因，係學校處理事故發生，根據

交通事故現場的當事人或其他目擊者說詞做為「疑似交通事故原因」之歸類，此歸

類係做為交通安全教育或設施改善之參據，其不具肇事原因責任歸屬判定。 

 

【第 2案】本校違規次數統計。 (總務處) 

說明:上次會議決議違規次數自第三次起累計加罰新台幣貳拾元整，為審視違規次數達第

三次累計加罰是否合理，本處統計 103年~106年 10月及 106年 1月~10月的違規

資料，統計各違規次數的人數提供參加，詳如附件。 

決議:針對未繳清罰款者，不得辦理下學年車輛識別證之建議，請事務組於下次會議提案

討論。 

 

肆、  提案討論 

【第 1案】校內減速墊重置。(學生會) 

說明:  

一、由於現況下緩速墊太過密集，再加上同學反應時常有機車騎士經過緩速墊之

後，速度依舊維持遠超過校內速限的速度，因此本會希望能拉長緩速墊之間

的距離，並且將減速墊裝至易出事故路口前方，期望能有效減少車禍次數。 

二、詳如附件圖示。 

決議:經委員決議，志學門外環道減速墊，保留靠近志學門的二個減速墊，其他4個減速

墊移至理二外環T字路口(1個)、運動園區球場外環道(1個)及大門附近外環道(2

個)，準確的移置位置，請總務處事務組安排擇期與學生會會勘確認位置後施作。

另有委員建議在理二外環T字路口附近再增加一個減速墊乙節，俟移置後若有需求



再檢討。 

 
【第 2案】體育館後門至理二外環車棚 T 字路口新增人行步道 1 處施作提案(總務

處)。 

說明: 

一、依據學生會106年10月6日會勘建議辦理。 

二、為方便同學自理二外環車棚步行至體育館後門，建議新增人行步道，詳如附件規

劃。 

決議:同意此案。 

 

【第 3案】於行政大樓增設教職員機車停車區。(徐玉寶委員) 

說明: 有騎乘機車上班同仁反映，雖然騎乘機車者不多，但仍應被照顧，可否

比照開車族在行政大樓周邊或地下室設置教職員機車停車區。 

決議:開放行政大樓地下室 16 格公務機車停車格，其中 5 格機車停車格規劃為

博愛區，供 55 歲以上資深教職員工及身心障礙者使用，其他 11 格機車停

車格為一般車位，開放行政大樓上班之教職員工申請，申請人數若超過額

度，則以抽籤決定，採實名制。視實際需求再考慮戶外教職員機車停車區

可行性。 

 

 

【第 4案】違規次數達一定數量，強制要求違規人參加交通安全宣導課程(總務處)。 

說明:  

一、依據 106年 11月 6日學生會舉辦之減速墊公聽會決議辦理。 

二、因校內車禍事故發生率高，為提升學生交通安全知識，擬強制違規同學參加

學務處舉辦之交通安全宣導課程，提案討論是否針對違規同學強制要求參與

交通安全宣導課程。 

決議:本案保留。視加重罰金之執行成效再討論是否強制要求違規人參加交通安

全宣導課程。 

 

【第 5案】交通標線、標誌施作追認。(總務處) 

說明:依學生及學生會意見，經評估後有立即施作之需要，以下工程已完成作施，於

本次會議追認: 

一、理工二館機車夜間停車場車位標線劃設。 

二、圖書館與資訊中心大樓路面施作: 

(一) 圖書館前抿石子路面恢復原狀，以自行車區之陶磚為材料。，原自行車區

所移除之陶磚區使用 AC回鋪。 

(二)資訊中心右側草坪使用 AC整平安裝橫向 2排自行車架，原資訊中心無障礙

坡道前自行車停車區廢除。 

三、行雲莊停車場入口處增設無障礙專用停車場及一般汽車停車場(一桿雙面指引

標誌牌面。 



四、人社三館正門入口處新增 2處(一桿雙面)方向指引標誌牌面。 

決議:同意此案。 

 
【第 6案】增設行雲莊機車停車格。(總務處) 

說明: 

一、依 11月 27日總務處及學生會就行雲莊停車位不足辦理會勘決議事項辦理，

規劃行雲莊汽車停車場約 1/2場域變更為機車停車場(如圖示)。 
二、機車使用場地約 647m2，可容停機車約 200部。 

決議:同意此案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

一、朱展宏委員:請問有關校內違規拖吊取締的執行頻率為何? 

總務處說明:預計明年本處會購置拖吊車，專為拖吊違規車輛使用，每天可排班拖吊。 

 

二、黃成永委員:校內路口「慢」字標誌較無法達到停看聽的效果，建議改成「STOP」

標誌，以提醒用路人在路口前應停車後再行駛。 

決議:本校路口馬路路面已有劃設停止線，請事務組在停止線前劃設「停車再開」提醒

標語。 

 

三、徐玉寶委員:行政大樓停車場出入動線標誌不明，常有車輛逆向行駛，影響行車安

全。 

決議:請事務組重新劃設行政大樓停車場已退色模糊的出入動線標誌。 

 

陸、散會 


